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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戶向一家保險公司申請醫療理賠，指定轉送多家保險公司一併辦理指定授權區間內醫療資料，
授權醫院直接提供給保險公司，保戶免再提供相同申請文件

合作保險公司成員：

遠雄人壽、台灣人壽、保誠人壽、國泰人壽、中國人壽、南山人壽、新光人壽、三商美邦人壽、

第一金人壽、富邦人壽、元大人壽、全球人壽、國泰產險、富邦產險、和泰產險、中華郵政、

友邦人壽、法國巴黎人壽

合作醫療院所：

臺北市立聯合醫院(所有院區)、國泰綜合醫院(台北總院)、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 、

臺北市立萬芳醫院、員榮醫療社團法人員榮醫院(包含員生院區)、秀傳醫療社團法人秀傳紀念醫

院(包含彰濱秀傳醫院)、竹山秀傳醫療社團法人竹山秀傳醫院、臺南市立醫院、高雄市立岡山醫

院

1.保戶 2.保險公司 3.合作保險公司

保戶於遠雄人壽網站提出申請，並
同意授權就診之醫療院所提供保戶
特定科別及特定區間之醫療資料內
容予遠雄人壽，並指定要轉送之合
作保險公司一併辦理。

(1)遠雄人壽受理後，待醫院提供就

醫資料。
(2)將申請資訊轉送至保戶指定的保

險公司。

(3)遠雄人壽及保戶指定之保險公司
自醫院下載醫療資料(如收據及診

斷證明書）後進行理賠審理。

指定轉送的保險公司以email
或簡訊通知保戶已收受申請。



2

適用範圍：於公司官網線上服務申請健康險/傷害險的醫療保險金給付(日額型、實支實

付型)及失能險與重大/特定傷(疾)病保險金為限。

適用對象：遠雄人壽保戶專區會員，為具完全行為能力之被保險人本人，限僅申請於本

公司合作之醫療院所就醫，並已授權該醫療院所提供特定區間醫療資料予本

公司。

適用險種：限定個人人身保險之健康險、傷害險及失能險與重大/特定傷(疾)病保險金，

排除團體保險、旅行平安險。

給付限制：

• 每次申請時需填寫紙本「申請醫療理賠調閱及理賠申請轉送暨個資蒐集同意書」。

• 給付方式限以匯款方式給付予被保險人本人(即受益人)帳戶。

重要告知：

• 申請時已簽署之同意書正本如未於您提出申請「保險理賠醫起通」翌日起10日內寄

回遠雄人壽，日後仍需重新簽署同意書並寄回正本後才能使用此服務。

• 理賠申請資訊將依所指定之保險公司進行轉送服務。

保險理賠醫起通


